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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大庆市生态环保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在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镇刘高手村向

南方向约 2.6公里建设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1800

万元。项目占地面积 512.48m2，项目收集大庆市医疗废物，主要为感染性废物、

损伤性废物、病理性废物（人体器官和传染性的动物尸体等除外）。将医疗废物

进行微波消毒处理，处理后的残渣经检验合格后运往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我单位已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在大庆市生态环保

公司医废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按照《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 9条、第 10条、第 11条、第 19条之规定，项目建设

单位对相关环评编制情况进行了 3次公示。一次公示相关内容于 2022年 12月

29日在大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网站平台公开发布；二次公示相关内

容于 2022年 12月 30日至 2023年 1月 13日在大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网站平台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同时于 2023

年 1月 4日、1月 5日在大庆日报进行了报纸公示；于 2023年 1月 15日在大庆

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开发布平台进行报告书全本公示和公众参与说

明全本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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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我单位于 2022年 6月 7日委托黑龙江省国环久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大庆

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项目位于大庆市龙凤镇刘

高手村向南方向约 2.6公里，大广高速路以西 2.38公里，龙凤区前进村以北 2.2

公里（大庆市污泥处理厂厂区内）。本项目一次公示时间为 2022年 12月 29日，

公示主要内容为：建设项目名称及建设内容、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

影响报告书主要编制单位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公示内容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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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示网址：http://www.dqctgs.com/html/83201-50511.html

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

（2）项目性质：新建

（3）建设单位：大庆市生态环保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建设地点：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刘高手村向南方向约 2.6公里，大广高速

路以西 2.38 公里，龙凤区前进村以北 2.2 公里，厂区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24.985474°，北纬 46.435445°

（5）建设内容：新建 2台移动式医疗废物微波消毒设备车，年处理医疗废物 3650

吨。

（6）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 1800万元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大庆市生态环保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房女士

联系电话：18745968086

邮箱：17276099@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单位：黑龙江省国环久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链接见附件

注：公众在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国家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

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

附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http://www.dqctgs.com/html/83201-50511.html
http://dhp.daqing.gov.cn/2019工作/self/大庆市红岗区俊杰塑料制品厂塑料颗粒生产项目/公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红岗塑料.docx
http://dhp.daqing.gov.cn/2019工作/self/大庆市红岗区俊杰塑料制品厂塑料颗粒生产项目/公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红岗塑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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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首次网络平台（2022 年 12月 29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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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中规定内容，

评价单位完成了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一期）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后，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于 2022年 12

月 30日至 2023年 1月 13日在网络平台大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网站

进行了公示，并同步在 2023年 1月 4日、2023年 1月 5日在大庆日报上进行了

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务院令第 682号文《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参照《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为使广泛的社会团体

及群众了解、参与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向公众

进行网络信息发布。欢迎相关单位、团体或个人对本项目的环保问题提出宝贵意

见或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见附件 1：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通过电话 18745968086联系建设单位，可到大庆市生态环保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处查阅纸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龙凤区双发屯、前进村、农牧场二屯、建工二村、刘

高手村、刘高手屯、安达市开荒屯）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评价范围外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以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陆网站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照规定格式要求填写，具体链接见附件 2

注：公众在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国家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

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http://www.d1ep.com/
http://www.d1ep.com/
http://www.d1ep.com/
http://www.d1ep.com/hpgg/
http://www.d1ep.com/news/list.php?catid=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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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大庆市生态环保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房女士

联系电话：18745968086

邮箱：：17276099@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于 2022年 12月 30日至 1月 13日内向建设单位提交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附件 1：环境影响报告书

附件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https://oss.lcweb01.cn/jzt/a4504f8ece9511ea87a7fa163ea50a57/file/20220816/8689cc9d5f5cc69147aafd61b5e924ed.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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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公开方式

3.2.1网络

1、网络公示时间、网址及截图等

建设单位于 2022年 12月 30日~1月 13日在大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网站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见稿网络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中第十条、第十

一条要求。公示截图见图 3.2-1。

公示网址：http://www.dqctgs.com/html/83201-578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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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网络平台（12月 30日）公示截图

2、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大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 1998年 12月份成立，是市国资委出资

的国有独资公司，是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经济实体。大庆

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网于 2016 年初正式开通，大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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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有限公司网以面向公众发布公司承接的全市重点项目工程、发布企业相关信

息、宣传企业文化、项目信息公示等为功能定位，不断地整合信息资源，提供网

上服务和引导公众参与为主要任务。

大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网的主要包括公司概况、业务范围、项目

介绍、楼盘展示、党建园地、云学院、信息公开等版块，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

废处置项目征求意见稿全文信息公开选择在大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网（http://www.dqctgs.com/html/83201-50562.html）信息公开版块进行。

综上，本项目选择的公开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保部令第 4 号，2020年 1月 1日实施）中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选取要求。

3.2.2 报纸

1、报纸名称、日期及照片

根据办法要求，建设单位于 2023年 1月 4日、2023年 1月 5日在大庆日报

上发布了《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公众参与信息报纸公示》，在征求

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为 2 次，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

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两次报纸公示情况见图 3.2-2 及图

3.2-3。

报纸公告内容如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位于大庆市污泥处理厂院内。

现面向项目厂址周边可能受到环境影响的个人及团体征求意见，主要

包括前进村、双发屯、建工二村、农牧场二屯、刘高手村、刘高手屯、

安达市开荒屯。公众可到大庆市生态环保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联系电

话：18745968086；邮箱：17276099@qq.com）查阅纸质报告书。公众

可于 2022 年 12 月 30日～2023 年 1月 13 日内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d

qctgs.com/html/83201-578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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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报纸第一次（1月 4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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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报纸第二次（1月 5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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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大庆日报是大庆市委的机关报，是大庆地区、黑龙江省乃至全国地市级报纸

中具有较大影响、较强经济实力、人才实力、技术实力和发展实力的强势媒体。

大庆日报是大庆市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本项目信息公开选择在大庆日报的

公告声明版块进行公示。本项目选择的大庆日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保部令第 4号，2020年 1月 1日实施）中报纸选取要求。

3.2.3 张贴

我单位于 2022年 8月 17日在项目环境敏感点进行了张贴公告，公示时间为

2022年 8月 17日至 8月 31日，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第十条、第十一条的中建设项目所在

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要求。

前进村（东经 124.99872605、北纬 46.4144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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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发屯（东经 124.97070502、北纬 46.4145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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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场二屯（东经 125.01602455、北纬 46.4514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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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开荒户（东经 125.02529224、北纬 46.4366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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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我单位将纸质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放置在大庆市生态环保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公众可通过电话 18745968086联系我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公示期间

未接到要求查询纸质报告书的公众电话。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群众的

来电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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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要

求进行了网络平台、报纸、现场张贴公示，公示期间未接到环境影响相关的公众

反馈意见，不属于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本项目属于常规普

通建设项目，不属于核设施、PX、垃圾焚烧发电等公众关注度较高，社会稳定

风险严重、社会敏感性强项目，项目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四条对开展深度公众参与的范畴，因此建设单位未开

展深度公众参与。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无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3 宣传科普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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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我单位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

任何公众意见。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

公众反馈意见，无公众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建设单位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

络公开、报纸公示及张贴公告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无公

众意见采纳。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我单位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任何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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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在报送《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之

前，于 2023年 1月 15日对《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和《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进

行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

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相关要求。

6.2公开方式

6.2.1网络

我单位于 2023年 1月 17日在大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网发布了

《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大庆市生态环保

公司医废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大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网为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二

十条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

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相关要求。

6.2.2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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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存档备查情况

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资料存档情

况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环评技术咨询合同；

（2）《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公众参与信息网络平台公示》；

（3）《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公众参与信息报纸公示》；

（4）大庆市生态环保公司医废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诚信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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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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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件

无其他附件


	1 概述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3.2公开方式
	3.3 查阅情况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3 宣传科普情况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6报批前公开情况
	7存档备查情况
	8诚信承诺

